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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 二零零六年，行政長官委任獨立的公共廣播服務
檢討委員會就公共廣播服務作出檢討。檢討委員
會於二零零七年向政府提交報告。

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考慮了檢討委員會的報告
及所有相關的因素後，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二十二
日就本港公共廣播服務發展的未來路向作出決
定，保留港台政府部門的身分，讓港台負起公共
廣播機構的新使命，並會增撥資源，讓港台為市
民提供更佳服務。



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決定

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徵詢公眾對於新的港台在運
作各方面的意見

 港台會開設專用數碼電視及電台頻道、提供平台
鼓勵更多本地原創節目、促進與海外合作、推動
公眾參與及轉播國家廣播節目

 成立「社區廣播參與基金」鼓勵公眾參與廣播

 盡快開展在將軍澳重置新廣播大樓的工作



建議港台應達到的公共目的

確立公民身分及促進公民社會發展

促進社會共融及多元性

推動教育及鼓勵持續學習

激發創意，推動追求卓越的風氣，
豐富香港市民的多元文化生活



建議成立顧問委員會加強管治及問責

 行政長官委任不多於15人組成的顧問委員會
 根據檢討委員會的意見，應包括以下三類成員：
具備行業／專業經驗的成員
當然成員
其他社會成員

 為確保港台服務免受外界干預，不應委任部份人
士(例如：現任行政會議和立法會議員，公職及司
法人員等)



建議顧問委員會的職責

1. 就所有關乎港台節目編輯方針、節目標準及質
素的事宜向廣播處長提供意見

2. 定期進行公眾標準檢討，以監察港台的節目達
到公眾期望的程度

3. 就收到有關港台表現評估的報告，向廣播處長
提供改善服務的意見；

4. 就關乎在電台及電視頻道提供社區參與廣播服
務的事宜向廣播處長提供意見

5. 就關乎港台履行公共廣播使命的事宜作出研究



建議顧問委員會

 只屬諮詢性質，並無行政實權

 不會介入港台的日常運作或編輯決定。這些事務
由廣播處長及其團隊負責。

 港台最終編輯決策和負責人是廣播處長



建議由政務司司長簽訂約章

 政府決定提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港台簽訂的現
有《架構協議》的層次，改以約章形式訂立。

 約章會清楚規定港台編輯自主。

 約章會列明政府與港台之間的關係，並釐清廣播
事務管理局在監督港台運作方面的角色。

 約章將會是一份公開文件，由政務司司長簽署，
以示重視。



建議約章的內容
1. 按照政府架構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港台的關係

2. 港台的公共目的

3. 保證港台享有編輯自主

4. 顧問委員會的角色與組成及其他相關事宜，以及委員會
與港台的關係

5. 廣管局與港台的關係及相關規管事宜

6. 問責及表現評估，讓公眾更有效監察港台的節目製作

7. 港台提供服務的模式

8. 港台的節目方針

9. 港台運作的透明度

10. 與港台運作有關的其他事宜



建議的服務表現評估

 服務表現評估是公共機構必須的管理程序，也是
向公眾問責的基礎

 政府認同檢討委員會就公共廣播機構須予評估的
服務表現範疇和相關目標



建議的表現評估範疇和目標
1. 提供全面完備的節目組合
2. 照顧社會上不同羣體的多元需要
3. 激發創意及原創力，並培育人才
4. 提供高質素的節目
5. 利用不同平台提供服務
6. 管治有方，確保具有公信力及問責性
7. 藉有效的內部管理措施，確保效率及可持續性
8. 藉良好的資源管理，確保符合成本效益
9. 探討及發展新媒體服務
10. 令新媒體服務更為便捷
11. 提供充分而有效的途徑蒐集市民的意見及回應
12. 維持具公信力、便捷而有效的處理投訴制度



建議擴展提供服務模式

四條AM頻道及三條FM頻道

利用頻帶III數碼頻道提供數碼聲音廣播服
務

利用特高頻頻帶內一條數碼頻道提供數碼
地面電視廣播高清和標清電視頻道



建議發展的新節目

 推動和協助製作本地原創節目

 促進與國家和海外廣播機構和內容製作商的合
作，提供更多元化的國家及國際電視電台節目，
以加強我們對國家發展的了解和認識，以及擴闊
我們的國際視野

 鼓勵民間參與廣播事務，包括設立社區廣播參與
基金



公眾諮詢

 諮詢日期：二零零九年十月五日至十二月四日

 我們希望社會各界就本諮詢文件提出的議題踴躍
發表意見

 諮詢立法會和18區區議會

 舉辦專題小組討論和出席公眾及媒體聚會

 公眾意見調查

 成立專題網站，蒐集公眾意見



多謝


